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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根据《武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武义县城区工业低效用地收储暂

行办法>的通知》（武政办[2015]25号）文件精神，经浙江普洛康裕天然药物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浙江武义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充分协商，并报请武义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甲方位于武义县环城南路169号的

土地厂房资产由乙方收储。 

2．2016年11月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普

洛康裕天然药物有限公司土地收储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浙江武义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徐越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主营业务：绿化苗木（木槿、松科苗木除外）（凭有效经营许可证经营）。

承担政府指定项目及城市发展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建设，资金筹措、投资和管理、

园艺产品的经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收储经营土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1）甲方所出让资产（以下简称该资产）坐落：武义县城环城南路169号（包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括浙江普洛康裕天然药物有限公司环城南路厂区有关权证的土地及其土地上的

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和外接电设备）。 

土地使用权证号码：武国用（2005）字第007035号，土地面积：22294.4m2；

土地性质：工业出让用地12743.3 m2，工业划拨用地3484.23 m2，住宅用地6066.87 

m2。 

房屋所有权证号码： 

 设计用途 权证编号 结构 取证日期 建筑面积m2 

1 办公 房权证武字第00300804号 混合 2005年8月 1726.30 

2 综合 房权证武字第00300805号 混合 2005年8月 511.92 

3 综合 房权证武字第00300806号 混合 2005年8月 254.20 

4 厂房 房权证武字第00300807号 混合 2005年8月 1719.12 

5 仓库 房权证武字第00300808号 混合 2005年8月 285.80 

6 仓库 房权证武字第00300809号 混合 2005年8月 1810.57 

7 其他用途 房权证武字第00300810号 混合 2005年8月 223.20 

8 厂房 房权证武字第00300811号 混合 2005年8月 105.70 

9 工业厂房 房权证武字第00400005号 混合 2005年9月 1949.73 

10 围墙 长939.2米，高2.4米 砖   

11 外接电一套     

建筑面积：8586.54 m2（包括办公楼、厂房等有证房产9幢，房权证号00300803

面积85.7 m2已拆除，不在此收购范围内）。 

（2）双方确认成交价款为人民币3424.01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双方充分协商，最终确认成交价款为人民币3424.01万元。乙方付款方式

如下： 

（1）合同签订后，在甲乙双方办理完土地、房屋过户手续后15日内，支付

总价款50%计人民币1712.005万元（大写：壹仟柒佰壹拾贰万零五十元整）。 

（2）甲方在收到50%首付款后15日内将该资产交付给乙方，乙方在双方完成

资产交付后15日内支付余款50%计人民币1712.005万元（大写：壹仟柒佰壹拾贰

万零五十元整）。 



五、涉及转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可能的关联交易，也不涉及人员安置、高层人

员人事变动等情况。 

2、本次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

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3、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及厂房转让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的现金流状

况和业绩水平。此次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1月 8日 

 




